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319號

上  訴  人  永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駱和裕

訴訟代理人  洪仁杰律師

            李茂增律師

            郭皓仁律師

被 上訴 人  黃啓勝

訴訟代理人  張名賢律師

複 代理 人  吳孟蓉律師

            陳宇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

10月27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9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5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6年9月11日簽訂土地租賃契約書

（下稱系爭租約），由伊承租被上訴人所有高雄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其中66.97平方公尺。系爭租約於特約條款

約定，兩造對於既有通行道路，不得以任何原因阻礙對方通

行。嗣被上訴人以伊封堵通路，阻止其通行為由，依系爭租

約之約定，訴請伊應容忍其通行，經本院以110年度上字第4

號判決諭知伊於系爭租約之租賃關係消滅前，應容忍被上訴

人通行如該判決附圖二所示A通路（下稱A通路），並經最高

法院以110年度台上字第3084號裁定確定（下合稱前案裁

判）。被上訴人乃持前案裁判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聲請強制

執行，經該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18226號（下稱系爭通行執

行事件）受理在案。惟伊無遲延給付租金情事，被上訴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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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拒絕受領租金達兩期以上，依系爭租約第7條第1款約定，

伊自得終止租約，而伊已向被上訴人為終止之意思表示，於

　　110年12月16日送達被上訴人，系爭租約於是日即已終止，

故訴請確認租賃關係不存在。又系爭租約既已於前案裁判即

執行名義成立後消滅，伊自得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

定，請求撤銷系爭通行執行事件之執行。爰求為確認兩造間

系爭租約之租賃關係於110年12月16日終止而不存在；系爭

通行執行事件所為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前案裁判確定後，上訴人仍拒絕伊通行A通

路，伊遂聲請強制執行。又被上訴人未依約給付租金，伊另

以系爭租約公證書為執行名義，對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經

原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51262號（下稱系爭租金執行事件）

受理後，上訴人竟片面未附理由向伊終止系爭租約，伊不同

意終止，上訴人業於執行程序中將自107年8月至111年2月租

金共新臺幣（下同）30萬3744元全數清償完畢。再者，系爭

租約第7條第1款關於累積租金逾2期未付清時，雙方立即終

止租約之約定，係與民法第440條規範相同，是否行使終止

權，應由出租人決定，並非由違約之承租人決定，是上訴人

終止租約，尚非合法，其提起確認之訴自屬無據。系爭租約

既仍有效存在，自無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所定有消滅或

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上訴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

即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

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系爭租約之租賃關係於110年

　　12月16日不存在。㈢系爭通行執行事件所為強制執行程序應

予撤銷。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及爭執事項：　　　　

  ㈠不爭執事項：

  ⒈兩造於106年9月11日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上訴人向被上訴

人承租上訴人廠房所占用被上訴人所有土地上其中66.97平

方公尺（即前揭附圖二所示丁處），租賃期間自106年8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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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至121年8月10日止。

  ⒉被上訴人前主張上訴人於107年4月10日封堵系爭租約第9條

第3款約定之既有通行道路（即A通路），阻止被上訴人通

行，而依系爭租約約定，訴請履行契約，請求上訴人應容忍

被上訴人通行A通路，且不得設置障礙物或以任何形式阻礙

被上訴人通行上開範圍。經前案裁判認定上訴人於系爭租約

之租賃關係消滅前，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A通路，且不得設

置障礙或以任何形式阻礙被上訴人通行上開範圍，並已確

定。

  ⒊被上訴人以前案裁判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經

該院以系爭通行執行事件受理在案。

　㈡爭執事項：

　⒈上訴人提起確認之訴有無確認利益？

  ⒉上訴人是否已合法終止系爭租約？

  ⒊系爭通行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是否應予撤銷？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提起確認之訴有無確認利益？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

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

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查上訴人主張兩

造間系爭租約已於110年12月16日終止，租賃關係不存在，

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可見兩造間就系爭租約之租賃關係是否

仍有效存在有所爭執，致上訴人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危險，

且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故應認上訴人提起確

認之訴，有法律上利益。

  ㈡上訴人是否已合法終止系爭租約？

　⒈按租賃定有期限者，其租賃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未定

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有利於承租人之習慣

者，從其習慣。前項終止契約，應依習慣先期通知，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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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條定有明文。次按定有期限之租賃契約，如約定當事人

之一方於期限屆滿前，得終止契約者，其終止契約，應依第

450條第3項之規定，先期通知，民法第453條規定甚明。是

租賃契約定有期限者，租賃關係應於期限屆滿時消滅，倘欲

於期限屆滿前終止租約，除經契約當事人雙方合意終止外，

必須有法定或約定事由發生始得為之，否則，當事人一方不

能任意終止契約。本件系爭租約之租賃期間自106年8月10日

起至121年8月10日止，屬定期租賃契約，為兩造所不爭執

（原審訴字卷第70頁），而觀之系爭租約僅第7條有約定契

約終止事由，可見除有上開約定終止事由外，均應回歸法律

之規定，以有法定事由發生，始得提前終止租約，堪予認

定。

　⒉上訴人主張：伊無遲延給付租金情事，被上訴人無故拒絕受

領租金達兩期以上，故伊依系爭租約第7條第1款規定終止租

約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系爭租約第7條約定：「本出租土地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時，

雙方立即終止契約由甲方（即出租人黃啓勝）收回租賃地，

乙方（即承租人永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不得異議。⒈累積

租金逾二期未付清時。⒉乙方擅自變更用途、租賃地地形、

地貌時。⒊乙方未盡善良管理人義務，致租賃物受損或影響

出租人時。」（原審橋補字卷第17頁），兩造均不爭執此約

定之終止租約，應以意思表示為之，並非契約當然終止（本

院卷第77至79、169頁），僅爭執承租人有無依此規定終止

租約之權利，法院自應尊重當事人自主決定契約內容。而細

繹上開規定之3款終止事項，依其文義及規範目的，係就承

租人之違約行為，致造成出租人之不利益而為約定，是此規

定應解為因不可歸責於出租人及可歸責於承租人事由，致有

該3款情事，而賦予出租人得終止租約之權利，自應由出租

人衡量自身遭受之不利益，決定是否行使終止權；反之，因

可歸責於出租人事由，或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事由，致承租人

有該3款情事，出租人自不得終止契約，始符締約之真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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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原則。又上開規定之3款終止事項，均係出於承租人之

不作為或作為，致出租人之權益受損，對承租人並無不利

益，承租人不得據以終止租約，否則，無異承租人得僅憑己

意任意以此3款行為，達隨時終止契約之目的，自不符契約

衡平原則。準此，上訴人為承租人，尚不得因累積租金逾2

期未付清，而依上開規定終止系爭租約。

　⑵上訴人主張：系爭租約約定租金以3個月為1期，每期租金2

萬1696元，每年支付1次，伊於系爭租約簽訂後，即簽發面

額2萬1696元之支票4紙，給付106年8月10日起至107年8月9

日止之4期租金；嗣伊於000年0月間，同樣以簽發支票方式

支付租金寄送，竟遭被上訴人拒收；伊委請訴外人呂偉誠律

師通知被上訴人前來領取，被上訴人仍拒絕收取；再於系爭

租金執行事件中，於110年12月14日呂偉誠律師在執行法院

欲當場給付租金，又遭被上訴人委任之律師拒收，伊不得已

始於111年5月26日先向執行法院支付租金。由此可見伊已提

出給付，係被上訴人受領遲延，乃可歸責於出租人事由致2

期租金未付，伊應有依系爭租約第7條規定終止租約之權利

云云，固舉證人即上訴人職員駱婷雯、代理人呂偉誠於原審

證述上情。惟查：

　①系爭租約未約定租金之清償地，依民法第314條第2款規定，

應以債權人即被上訴人之住所地為之，上訴人寄送予被上訴

人之租金支票，經郵件退件，信封上記載「按鈴呼叫無人回

應」、「招領逾期」（原審審訴卷第51至59頁），並未記載

拒收，證人駱婷雯亦未證述被上訴人拒收郵件，自不生合法

清償之效力。又上訴人委請呂偉誠律師發函通知被上訴人前

來收取租金，被上訴人先後於107年9月19日、110年9月15日

收受（原審審訴卷第61至67頁），然此清償地與上開規定未

合，亦不生合法清償之效力，均難認已依債之本旨實行提出

給付，被上訴人不構成受領遲延。

　②證人駱婷雯、呂偉誠雖證稱：於110年12月14日在執行法院

協商時，上訴人願給付租金總額，但表明依法要預扣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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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二代健保，被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當場表示要回去與被上

訴人討論而未收受等語（原審訴字卷第168、169、201、199

頁），惟觀諸當日執行法院之調查筆錄記載：「雙方願自行

協商，協商結果再行陳報」，並經兩造代理人簽名，此有系

爭租金執行事件卷所附該筆錄可參（該卷第131至132頁），

足見兩造當時就繳納租金之數額尚有爭議，致未達成共識，

並願另行協商，難認斯時上訴人即已現實提出給付，或以準

備給付之事情通知被上訴人，自不生被上訴人受領遲延問

題。

　③承前，被上訴人並無遲延受領租金情事，核無因可歸責於被

上訴人事由，致有租金逾2期未付清情事。況系爭租約之出

租人倘受領租金遲延，依民法第237條至第241條規定，承租

人之責任減輕，且隨時得以提存等方式清償債務，以謀求解

決，並無出租人非按時受領，不能達契約之目的情事，殊無

以出租人遲延受領租金，即認承租人得依系爭租約第7條第1

款終止租約之必要。是上訴人之上開主張，亦無足採。

　⒊此外，上訴人於110年12月14日寄發之存證信函僅記載：

「永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於106年9月11日與黃啓勝簽署之租

用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66.97平方公尺之租賃

契約，現以此函表明自函到之日起，終止租約。於終止後該

約之一切約定均失效力，如黃啓勝日後再有破壞現狀之行為

者，定將依法訴請追究一切民刑事責任，絕不寬待。」等語

（原審橋補字卷第21頁），並未載明其終止租約之依據及理

由，上訴人既不得依系爭租約第7條規定終止租約，亦無提

前終止之法定事由，揆諸前開說明，其終止系爭租約即非適

法，足認兩造間系爭租約仍屬有效存在。從而，上訴人主張

系爭租約已於110年12月16日終止，訴請確認租賃關係不存

在，洵屬無據。

　⒋至上訴人於原審具狀請求傳喚撰寫系爭租約之代書即訴外人

洪語懃出庭作證，以證明兩造為何簽訂系爭租約、簽訂過

程、兩造簽系爭租約當時關於第9條之通路係指何筆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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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路、有無提及上訴人工廠內之A通道要讓被上訴人通過

等情（原審訴字卷第82至83頁），然上開待證事實與本件爭

點無涉，且本件事實已臻明瞭，自無予以傳訊之必要。

  ㈢系爭通行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是否應予撤銷？ 

　　上訴人終止系爭租約既無理由，則其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

1項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主張系爭通行執行事件所為強制

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即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提起債務人異

議之訴，請求確認系爭租約之租賃關係已於110年12月16日

不存在，並訴請撤銷系爭通行執行事件所為強制執行程序，

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

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駁回上訴。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

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

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魏式璧

                                      法  官  楊國祥

                                      法  官  徐彩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呂姿儀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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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 項但書及第2 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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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319號
上  訴  人  永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駱和裕
訴訟代理人  洪仁杰律師
            李茂增律師
            郭皓仁律師
被 上訴 人  黃啓勝
訴訟代理人  張名賢律師
複 代理 人  吳孟蓉律師
            陳宇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
10月27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9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5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6年9月11日簽訂土地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由伊承租被上訴人所有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其中66.97平方公尺。系爭租約於特約條款約定，兩造對於既有通行道路，不得以任何原因阻礙對方通行。嗣被上訴人以伊封堵通路，阻止其通行為由，依系爭租約之約定，訴請伊應容忍其通行，經本院以110年度上字第4號判決諭知伊於系爭租約之租賃關係消滅前，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如該判決附圖二所示A通路（下稱A通路），並經最高法院以110年度台上字第3084號裁定確定（下合稱前案裁判）。被上訴人乃持前案裁判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經該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18226號（下稱系爭通行執行事件）受理在案。惟伊無遲延給付租金情事，被上訴人無故拒絕受領租金達兩期以上，依系爭租約第7條第1款約定，伊自得終止租約，而伊已向被上訴人為終止之意思表示，於
　　110年12月16日送達被上訴人，系爭租約於是日即已終止，故訴請確認租賃關係不存在。又系爭租約既已於前案裁判即執行名義成立後消滅，伊自得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通行執行事件之執行。爰求為確認兩造間系爭租約之租賃關係於110年12月16日終止而不存在；系爭通行執行事件所為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前案裁判確定後，上訴人仍拒絕伊通行A通路，伊遂聲請強制執行。又被上訴人未依約給付租金，伊另以系爭租約公證書為執行名義，對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經原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51262號（下稱系爭租金執行事件）受理後，上訴人竟片面未附理由向伊終止系爭租約，伊不同意終止，上訴人業於執行程序中將自107年8月至111年2月租金共新臺幣（下同）30萬3744元全數清償完畢。再者，系爭租約第7條第1款關於累積租金逾2期未付清時，雙方立即終止租約之約定，係與民法第440條規範相同，是否行使終止權，應由出租人決定，並非由違約之承租人決定，是上訴人終止租約，尚非合法，其提起確認之訴自屬無據。系爭租約既仍有效存在，自無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所定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上訴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即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系爭租約之租賃關係於110年
　　12月16日不存在。㈢系爭通行執行事件所為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及爭執事項：　　　　
  ㈠不爭執事項：
  ⒈兩造於106年9月11日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承租上訴人廠房所占用被上訴人所有土地上其中66.97平方公尺（即前揭附圖二所示丁處），租賃期間自106年8月10日起至121年8月10日止。
  ⒉被上訴人前主張上訴人於107年4月10日封堵系爭租約第9條第3款約定之既有通行道路（即A通路），阻止被上訴人通行，而依系爭租約約定，訴請履行契約，請求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A通路，且不得設置障礙物或以任何形式阻礙被上訴人通行上開範圍。經前案裁判認定上訴人於系爭租約之租賃關係消滅前，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A通路，且不得設置障礙或以任何形式阻礙被上訴人通行上開範圍，並已確定。
  ⒊被上訴人以前案裁判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經該院以系爭通行執行事件受理在案。
　㈡爭執事項：
　⒈上訴人提起確認之訴有無確認利益？
  ⒉上訴人是否已合法終止系爭租約？
  ⒊系爭通行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是否應予撤銷？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提起確認之訴有無確認利益？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查上訴人主張兩造間系爭租約已於110年12月16日終止，租賃關係不存在，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可見兩造間就系爭租約之租賃關係是否仍有效存在有所爭執，致上訴人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危險，且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故應認上訴人提起確認之訴，有法律上利益。
  ㈡上訴人是否已合法終止系爭租約？
　⒈按租賃定有期限者，其租賃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未定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有利於承租人之習慣者，從其習慣。前項終止契約，應依習慣先期通知，民法第450條定有明文。次按定有期限之租賃契約，如約定當事人之一方於期限屆滿前，得終止契約者，其終止契約，應依第450條第3項之規定，先期通知，民法第453條規定甚明。是租賃契約定有期限者，租賃關係應於期限屆滿時消滅，倘欲於期限屆滿前終止租約，除經契約當事人雙方合意終止外，必須有法定或約定事由發生始得為之，否則，當事人一方不能任意終止契約。本件系爭租約之租賃期間自106年8月10日起至121年8月10日止，屬定期租賃契約，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審訴字卷第70頁），而觀之系爭租約僅第7條有約定契約終止事由，可見除有上開約定終止事由外，均應回歸法律之規定，以有法定事由發生，始得提前終止租約，堪予認定。
　⒉上訴人主張：伊無遲延給付租金情事，被上訴人無故拒絕受領租金達兩期以上，故伊依系爭租約第7條第1款規定終止租約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系爭租約第7條約定：「本出租土地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時，雙方立即終止契約由甲方（即出租人黃啓勝）收回租賃地，乙方（即承租人永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不得異議。⒈累積租金逾二期未付清時。⒉乙方擅自變更用途、租賃地地形、地貌時。⒊乙方未盡善良管理人義務，致租賃物受損或影響出租人時。」（原審橋補字卷第17頁），兩造均不爭執此約定之終止租約，應以意思表示為之，並非契約當然終止（本院卷第77至79、169頁），僅爭執承租人有無依此規定終止租約之權利，法院自應尊重當事人自主決定契約內容。而細繹上開規定之3款終止事項，依其文義及規範目的，係就承租人之違約行為，致造成出租人之不利益而為約定，是此規定應解為因不可歸責於出租人及可歸責於承租人事由，致有該3款情事，而賦予出租人得終止租約之權利，自應由出租人衡量自身遭受之不利益，決定是否行使終止權；反之，因可歸責於出租人事由，或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事由，致承租人有該3款情事，出租人自不得終止契約，始符締約之真意及誠信原則。又上開規定之3款終止事項，均係出於承租人之不作為或作為，致出租人之權益受損，對承租人並無不利益，承租人不得據以終止租約，否則，無異承租人得僅憑己意任意以此3款行為，達隨時終止契約之目的，自不符契約衡平原則。準此，上訴人為承租人，尚不得因累積租金逾2期未付清，而依上開規定終止系爭租約。
　⑵上訴人主張：系爭租約約定租金以3個月為1期，每期租金2萬1696元，每年支付1次，伊於系爭租約簽訂後，即簽發面額2萬1696元之支票4紙，給付106年8月10日起至107年8月9日止之4期租金；嗣伊於000年0月間，同樣以簽發支票方式支付租金寄送，竟遭被上訴人拒收；伊委請訴外人呂偉誠律師通知被上訴人前來領取，被上訴人仍拒絕收取；再於系爭租金執行事件中，於110年12月14日呂偉誠律師在執行法院欲當場給付租金，又遭被上訴人委任之律師拒收，伊不得已始於111年5月26日先向執行法院支付租金。由此可見伊已提出給付，係被上訴人受領遲延，乃可歸責於出租人事由致2期租金未付，伊應有依系爭租約第7條規定終止租約之權利云云，固舉證人即上訴人職員駱婷雯、代理人呂偉誠於原審證述上情。惟查：
　①系爭租約未約定租金之清償地，依民法第314條第2款規定，應以債權人即被上訴人之住所地為之，上訴人寄送予被上訴人之租金支票，經郵件退件，信封上記載「按鈴呼叫無人回應」、「招領逾期」（原審審訴卷第51至59頁），並未記載拒收，證人駱婷雯亦未證述被上訴人拒收郵件，自不生合法清償之效力。又上訴人委請呂偉誠律師發函通知被上訴人前來收取租金，被上訴人先後於107年9月19日、110年9月15日收受（原審審訴卷第61至67頁），然此清償地與上開規定未合，亦不生合法清償之效力，均難認已依債之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被上訴人不構成受領遲延。
　②證人駱婷雯、呂偉誠雖證稱：於110年12月14日在執行法院協商時，上訴人願給付租金總額，但表明依法要預扣所得稅及二代健保，被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當場表示要回去與被上訴人討論而未收受等語（原審訴字卷第168、169、201、199頁），惟觀諸當日執行法院之調查筆錄記載：「雙方願自行協商，協商結果再行陳報」，並經兩造代理人簽名，此有系爭租金執行事件卷所附該筆錄可參（該卷第131至132頁），足見兩造當時就繳納租金之數額尚有爭議，致未達成共識，並願另行協商，難認斯時上訴人即已現實提出給付，或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被上訴人，自不生被上訴人受領遲延問題。
　③承前，被上訴人並無遲延受領租金情事，核無因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事由，致有租金逾2期未付清情事。況系爭租約之出租人倘受領租金遲延，依民法第237條至第241條規定，承租人之責任減輕，且隨時得以提存等方式清償債務，以謀求解決，並無出租人非按時受領，不能達契約之目的情事，殊無以出租人遲延受領租金，即認承租人得依系爭租約第7條第1款終止租約之必要。是上訴人之上開主張，亦無足採。
　⒊此外，上訴人於110年12月14日寄發之存證信函僅記載：「永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於106年9月11日與黃啓勝簽署之租用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66.97平方公尺之租賃契約，現以此函表明自函到之日起，終止租約。於終止後該約之一切約定均失效力，如黃啓勝日後再有破壞現狀之行為者，定將依法訴請追究一切民刑事責任，絕不寬待。」等語（原審橋補字卷第21頁），並未載明其終止租約之依據及理由，上訴人既不得依系爭租約第7條規定終止租約，亦無提前終止之法定事由，揆諸前開說明，其終止系爭租約即非適法，足認兩造間系爭租約仍屬有效存在。從而，上訴人主張系爭租約已於110年12月16日終止，訴請確認租賃關係不存在，洵屬無據。
　⒋至上訴人於原審具狀請求傳喚撰寫系爭租約之代書即訴外人洪語懃出庭作證，以證明兩造為何簽訂系爭租約、簽訂過程、兩造簽系爭租約當時關於第9條之通路係指何筆土地上之道路、有無提及上訴人工廠內之A通道要讓被上訴人通過等情（原審訴字卷第82至83頁），然上開待證事實與本件爭點無涉，且本件事實已臻明瞭，自無予以傳訊之必要。
  ㈢系爭通行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是否應予撤銷？  
　　上訴人終止系爭租約既無理由，則其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主張系爭通行執行事件所為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即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請求確認系爭租約之租賃關係已於110年12月16日不存在，並訴請撤銷系爭通行執行事件所為強制執行程序，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魏式璧
                                      法  官  楊國祥
                                      法  官  徐彩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呂姿儀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 項但書及第2 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319號

上  訴  人  永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駱和裕

訴訟代理人  洪仁杰律師

            李茂增律師

            郭皓仁律師

被 上訴 人  黃啓勝

訴訟代理人  張名賢律師

複 代理 人  吳孟蓉律師

            陳宇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

10月27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9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5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6年9月11日簽訂土地租賃契約書

    （下稱系爭租約），由伊承租被上訴人所有高雄市○○區○○段

    000地號土地其中66.97平方公尺。系爭租約於特約條款約定

    ，兩造對於既有通行道路，不得以任何原因阻礙對方通行。

    嗣被上訴人以伊封堵通路，阻止其通行為由，依系爭租約之

    約定，訴請伊應容忍其通行，經本院以110年度上字第4號判

    決諭知伊於系爭租約之租賃關係消滅前，應容忍被上訴人通

    行如該判決附圖二所示A通路（下稱A通路），並經最高法院

    以110年度台上字第3084號裁定確定（下合稱前案裁判）。

    被上訴人乃持前案裁判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聲請強制執行，

    經該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18226號（下稱系爭通行執行事件

    ）受理在案。惟伊無遲延給付租金情事，被上訴人無故拒絕

    受領租金達兩期以上，依系爭租約第7條第1款約定，伊自得

    終止租約，而伊已向被上訴人為終止之意思表示，於

　　110年12月16日送達被上訴人，系爭租約於是日即已終止，

    故訴請確認租賃關係不存在。又系爭租約既已於前案裁判即

    執行名義成立後消滅，伊自得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

    定，請求撤銷系爭通行執行事件之執行。爰求為確認兩造間

    系爭租約之租賃關係於110年12月16日終止而不存在；系爭

    通行執行事件所為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前案裁判確定後，上訴人仍拒絕伊通行A通

    路，伊遂聲請強制執行。又被上訴人未依約給付租金，伊另

    以系爭租約公證書為執行名義，對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經

    原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51262號（下稱系爭租金執行事件）

    受理後，上訴人竟片面未附理由向伊終止系爭租約，伊不同

    意終止，上訴人業於執行程序中將自107年8月至111年2月租

    金共新臺幣（下同）30萬3744元全數清償完畢。再者，系爭

    租約第7條第1款關於累積租金逾2期未付清時，雙方立即終

    止租約之約定，係與民法第440條規範相同，是否行使終止

    權，應由出租人決定，並非由違約之承租人決定，是上訴人

    終止租約，尚非合法，其提起確認之訴自屬無據。系爭租約

    既仍有效存在，自無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所定有消滅或

    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上訴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

    即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

    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系爭租約之租賃關係於110年

　　12月16日不存在。㈢系爭通行執行事件所為強制執行程序應

    予撤銷。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及爭執事項：　　　　

  ㈠不爭執事項：

  ⒈兩造於106年9月11日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上訴人向被上訴

    人承租上訴人廠房所占用被上訴人所有土地上其中66.97平

    方公尺（即前揭附圖二所示丁處），租賃期間自106年8月10

    日起至121年8月10日止。

  ⒉被上訴人前主張上訴人於107年4月10日封堵系爭租約第9條第

    3款約定之既有通行道路（即A通路），阻止被上訴人通行，

    而依系爭租約約定，訴請履行契約，請求上訴人應容忍被上

    訴人通行A通路，且不得設置障礙物或以任何形式阻礙被上

    訴人通行上開範圍。經前案裁判認定上訴人於系爭租約之租

    賃關係消滅前，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A通路，且不得設置障

    礙或以任何形式阻礙被上訴人通行上開範圍，並已確定。

  ⒊被上訴人以前案裁判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經

    該院以系爭通行執行事件受理在案。

　㈡爭執事項：

　⒈上訴人提起確認之訴有無確認利益？

  ⒉上訴人是否已合法終止系爭租約？

  ⒊系爭通行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是否應予撤銷？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提起確認之訴有無確認利益？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

    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

    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查上訴人主張兩

    造間系爭租約已於110年12月16日終止，租賃關係不存在，

    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可見兩造間就系爭租約之租賃關係是否

    仍有效存在有所爭執，致上訴人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危險，

    且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故應認上訴人提起確

    認之訴，有法律上利益。

  ㈡上訴人是否已合法終止系爭租約？

　⒈按租賃定有期限者，其租賃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未定

    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有利於承租人之習慣

    者，從其習慣。前項終止契約，應依習慣先期通知，民法第

    450條定有明文。次按定有期限之租賃契約，如約定當事人

    之一方於期限屆滿前，得終止契約者，其終止契約，應依第

    450條第3項之規定，先期通知，民法第453條規定甚明。是

    租賃契約定有期限者，租賃關係應於期限屆滿時消滅，倘欲

    於期限屆滿前終止租約，除經契約當事人雙方合意終止外，

    必須有法定或約定事由發生始得為之，否則，當事人一方不

    能任意終止契約。本件系爭租約之租賃期間自106年8月10日

    起至121年8月10日止，屬定期租賃契約，為兩造所不爭執（

    原審訴字卷第70頁），而觀之系爭租約僅第7條有約定契約

    終止事由，可見除有上開約定終止事由外，均應回歸法律之

    規定，以有法定事由發生，始得提前終止租約，堪予認定。

　⒉上訴人主張：伊無遲延給付租金情事，被上訴人無故拒絕受

    領租金達兩期以上，故伊依系爭租約第7條第1款規定終止租

    約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系爭租約第7條約定：「本出租土地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時，雙

    方立即終止契約由甲方（即出租人黃啓勝）收回租賃地，乙

    方（即承租人永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不得異議。⒈累積租

    金逾二期未付清時。⒉乙方擅自變更用途、租賃地地形、地

    貌時。⒊乙方未盡善良管理人義務，致租賃物受損或影響出

    租人時。」（原審橋補字卷第17頁），兩造均不爭執此約定

    之終止租約，應以意思表示為之，並非契約當然終止（本院

    卷第77至79、169頁），僅爭執承租人有無依此規定終止租

    約之權利，法院自應尊重當事人自主決定契約內容。而細繹

    上開規定之3款終止事項，依其文義及規範目的，係就承租

    人之違約行為，致造成出租人之不利益而為約定，是此規定

    應解為因不可歸責於出租人及可歸責於承租人事由，致有該

    3款情事，而賦予出租人得終止租約之權利，自應由出租人

    衡量自身遭受之不利益，決定是否行使終止權；反之，因可

    歸責於出租人事由，或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事由，致承租人有

    該3款情事，出租人自不得終止契約，始符締約之真意及誠

    信原則。又上開規定之3款終止事項，均係出於承租人之不

    作為或作為，致出租人之權益受損，對承租人並無不利益，

    承租人不得據以終止租約，否則，無異承租人得僅憑己意任

    意以此3款行為，達隨時終止契約之目的，自不符契約衡平

    原則。準此，上訴人為承租人，尚不得因累積租金逾2期未

    付清，而依上開規定終止系爭租約。

　⑵上訴人主張：系爭租約約定租金以3個月為1期，每期租金2萬

    1696元，每年支付1次，伊於系爭租約簽訂後，即簽發面額2

    萬1696元之支票4紙，給付106年8月10日起至107年8月9日止

    之4期租金；嗣伊於000年0月間，同樣以簽發支票方式支付

    租金寄送，竟遭被上訴人拒收；伊委請訴外人呂偉誠律師通

    知被上訴人前來領取，被上訴人仍拒絕收取；再於系爭租金

    執行事件中，於110年12月14日呂偉誠律師在執行法院欲當

    場給付租金，又遭被上訴人委任之律師拒收，伊不得已始於

    111年5月26日先向執行法院支付租金。由此可見伊已提出給

    付，係被上訴人受領遲延，乃可歸責於出租人事由致2期租

    金未付，伊應有依系爭租約第7條規定終止租約之權利云云

    ，固舉證人即上訴人職員駱婷雯、代理人呂偉誠於原審證述

    上情。惟查：

　①系爭租約未約定租金之清償地，依民法第314條第2款規定，

    應以債權人即被上訴人之住所地為之，上訴人寄送予被上訴

    人之租金支票，經郵件退件，信封上記載「按鈴呼叫無人回

    應」、「招領逾期」（原審審訴卷第51至59頁），並未記載

    拒收，證人駱婷雯亦未證述被上訴人拒收郵件，自不生合法

    清償之效力。又上訴人委請呂偉誠律師發函通知被上訴人前

    來收取租金，被上訴人先後於107年9月19日、110年9月15日

    收受（原審審訴卷第61至67頁），然此清償地與上開規定未

    合，亦不生合法清償之效力，均難認已依債之本旨實行提出

    給付，被上訴人不構成受領遲延。

　②證人駱婷雯、呂偉誠雖證稱：於110年12月14日在執行法院協

    商時，上訴人願給付租金總額，但表明依法要預扣所得稅及

    二代健保，被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當場表示要回去與被上訴

    人討論而未收受等語（原審訴字卷第168、169、201、199頁

    ），惟觀諸當日執行法院之調查筆錄記載：「雙方願自行協

    商，協商結果再行陳報」，並經兩造代理人簽名，此有系爭

    租金執行事件卷所附該筆錄可參（該卷第131至132頁），足

    見兩造當時就繳納租金之數額尚有爭議，致未達成共識，並

    願另行協商，難認斯時上訴人即已現實提出給付，或以準備

    給付之事情通知被上訴人，自不生被上訴人受領遲延問題。

　③承前，被上訴人並無遲延受領租金情事，核無因可歸責於被

    上訴人事由，致有租金逾2期未付清情事。況系爭租約之出

    租人倘受領租金遲延，依民法第237條至第241條規定，承租

    人之責任減輕，且隨時得以提存等方式清償債務，以謀求解

    決，並無出租人非按時受領，不能達契約之目的情事，殊無

    以出租人遲延受領租金，即認承租人得依系爭租約第7條第1

    款終止租約之必要。是上訴人之上開主張，亦無足採。

　⒊此外，上訴人於110年12月14日寄發之存證信函僅記載：「永

    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於106年9月11日與黃啓勝簽署之租用高

    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66.97平方公尺之租賃契約，現

    以此函表明自函到之日起，終止租約。於終止後該約之一切

    約定均失效力，如黃啓勝日後再有破壞現狀之行為者，定將

    依法訴請追究一切民刑事責任，絕不寬待。」等語（原審橋

    補字卷第21頁），並未載明其終止租約之依據及理由，上訴

    人既不得依系爭租約第7條規定終止租約，亦無提前終止之

    法定事由，揆諸前開說明，其終止系爭租約即非適法，足認

    兩造間系爭租約仍屬有效存在。從而，上訴人主張系爭租約

    已於110年12月16日終止，訴請確認租賃關係不存在，洵屬

    無據。

　⒋至上訴人於原審具狀請求傳喚撰寫系爭租約之代書即訴外人

    洪語懃出庭作證，以證明兩造為何簽訂系爭租約、簽訂過程

    、兩造簽系爭租約當時關於第9條之通路係指何筆土地上之

    道路、有無提及上訴人工廠內之A通道要讓被上訴人通過等

    情（原審訴字卷第82至83頁），然上開待證事實與本件爭點

    無涉，且本件事實已臻明瞭，自無予以傳訊之必要。

  ㈢系爭通行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是否應予撤銷？  

　　上訴人終止系爭租約既無理由，則其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

    1項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主張系爭通行執行事件所為強制

    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即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提起債務人異

    議之訴，請求確認系爭租約之租賃關係已於110年12月16日

    不存在，並訴請撤銷系爭通行執行事件所為強制執行程序，

    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

    。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

    駁回上訴。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

    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

    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魏式璧

                                      法  官  楊國祥

                                      法  官  徐彩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呂姿儀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 項但書及第2 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319號

上  訴  人  永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駱和裕

訴訟代理人  洪仁杰律師

            李茂增律師

            郭皓仁律師

被 上訴 人  黃啓勝

訴訟代理人  張名賢律師

複 代理 人  吳孟蓉律師

            陳宇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

10月27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9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5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6年9月11日簽訂土地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由伊承租被上訴人所有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其中66.97平方公尺。系爭租約於特約條款約定，兩造對於既有通行道路，不得以任何原因阻礙對方通行。嗣被上訴人以伊封堵通路，阻止其通行為由，依系爭租約之約定，訴請伊應容忍其通行，經本院以110年度上字第4號判決諭知伊於系爭租約之租賃關係消滅前，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如該判決附圖二所示A通路（下稱A通路），並經最高法院以110年度台上字第3084號裁定確定（下合稱前案裁判）。被上訴人乃持前案裁判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經該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18226號（下稱系爭通行執行事件）受理在案。惟伊無遲延給付租金情事，被上訴人無故拒絕受領租金達兩期以上，依系爭租約第7條第1款約定，伊自得終止租約，而伊已向被上訴人為終止之意思表示，於

　　110年12月16日送達被上訴人，系爭租約於是日即已終止，故訴請確認租賃關係不存在。又系爭租約既已於前案裁判即執行名義成立後消滅，伊自得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通行執行事件之執行。爰求為確認兩造間系爭租約之租賃關係於110年12月16日終止而不存在；系爭通行執行事件所為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前案裁判確定後，上訴人仍拒絕伊通行A通路，伊遂聲請強制執行。又被上訴人未依約給付租金，伊另以系爭租約公證書為執行名義，對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經原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51262號（下稱系爭租金執行事件）受理後，上訴人竟片面未附理由向伊終止系爭租約，伊不同意終止，上訴人業於執行程序中將自107年8月至111年2月租金共新臺幣（下同）30萬3744元全數清償完畢。再者，系爭租約第7條第1款關於累積租金逾2期未付清時，雙方立即終止租約之約定，係與民法第440條規範相同，是否行使終止權，應由出租人決定，並非由違約之承租人決定，是上訴人終止租約，尚非合法，其提起確認之訴自屬無據。系爭租約既仍有效存在，自無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所定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上訴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即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系爭租約之租賃關係於110年

　　12月16日不存在。㈢系爭通行執行事件所為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及爭執事項：　　　　

  ㈠不爭執事項：

  ⒈兩造於106年9月11日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承租上訴人廠房所占用被上訴人所有土地上其中66.97平方公尺（即前揭附圖二所示丁處），租賃期間自106年8月10日起至121年8月10日止。

  ⒉被上訴人前主張上訴人於107年4月10日封堵系爭租約第9條第3款約定之既有通行道路（即A通路），阻止被上訴人通行，而依系爭租約約定，訴請履行契約，請求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A通路，且不得設置障礙物或以任何形式阻礙被上訴人通行上開範圍。經前案裁判認定上訴人於系爭租約之租賃關係消滅前，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A通路，且不得設置障礙或以任何形式阻礙被上訴人通行上開範圍，並已確定。

  ⒊被上訴人以前案裁判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經該院以系爭通行執行事件受理在案。

　㈡爭執事項：

　⒈上訴人提起確認之訴有無確認利益？

  ⒉上訴人是否已合法終止系爭租約？

  ⒊系爭通行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是否應予撤銷？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提起確認之訴有無確認利益？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查上訴人主張兩造間系爭租約已於110年12月16日終止，租賃關係不存在，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可見兩造間就系爭租約之租賃關係是否仍有效存在有所爭執，致上訴人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危險，且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故應認上訴人提起確認之訴，有法律上利益。

  ㈡上訴人是否已合法終止系爭租約？

　⒈按租賃定有期限者，其租賃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未定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有利於承租人之習慣者，從其習慣。前項終止契約，應依習慣先期通知，民法第450條定有明文。次按定有期限之租賃契約，如約定當事人之一方於期限屆滿前，得終止契約者，其終止契約，應依第450條第3項之規定，先期通知，民法第453條規定甚明。是租賃契約定有期限者，租賃關係應於期限屆滿時消滅，倘欲於期限屆滿前終止租約，除經契約當事人雙方合意終止外，必須有法定或約定事由發生始得為之，否則，當事人一方不能任意終止契約。本件系爭租約之租賃期間自106年8月10日起至121年8月10日止，屬定期租賃契約，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審訴字卷第70頁），而觀之系爭租約僅第7條有約定契約終止事由，可見除有上開約定終止事由外，均應回歸法律之規定，以有法定事由發生，始得提前終止租約，堪予認定。

　⒉上訴人主張：伊無遲延給付租金情事，被上訴人無故拒絕受領租金達兩期以上，故伊依系爭租約第7條第1款規定終止租約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系爭租約第7條約定：「本出租土地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時，雙方立即終止契約由甲方（即出租人黃啓勝）收回租賃地，乙方（即承租人永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不得異議。⒈累積租金逾二期未付清時。⒉乙方擅自變更用途、租賃地地形、地貌時。⒊乙方未盡善良管理人義務，致租賃物受損或影響出租人時。」（原審橋補字卷第17頁），兩造均不爭執此約定之終止租約，應以意思表示為之，並非契約當然終止（本院卷第77至79、169頁），僅爭執承租人有無依此規定終止租約之權利，法院自應尊重當事人自主決定契約內容。而細繹上開規定之3款終止事項，依其文義及規範目的，係就承租人之違約行為，致造成出租人之不利益而為約定，是此規定應解為因不可歸責於出租人及可歸責於承租人事由，致有該3款情事，而賦予出租人得終止租約之權利，自應由出租人衡量自身遭受之不利益，決定是否行使終止權；反之，因可歸責於出租人事由，或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事由，致承租人有該3款情事，出租人自不得終止契約，始符締約之真意及誠信原則。又上開規定之3款終止事項，均係出於承租人之不作為或作為，致出租人之權益受損，對承租人並無不利益，承租人不得據以終止租約，否則，無異承租人得僅憑己意任意以此3款行為，達隨時終止契約之目的，自不符契約衡平原則。準此，上訴人為承租人，尚不得因累積租金逾2期未付清，而依上開規定終止系爭租約。

　⑵上訴人主張：系爭租約約定租金以3個月為1期，每期租金2萬1696元，每年支付1次，伊於系爭租約簽訂後，即簽發面額2萬1696元之支票4紙，給付106年8月10日起至107年8月9日止之4期租金；嗣伊於000年0月間，同樣以簽發支票方式支付租金寄送，竟遭被上訴人拒收；伊委請訴外人呂偉誠律師通知被上訴人前來領取，被上訴人仍拒絕收取；再於系爭租金執行事件中，於110年12月14日呂偉誠律師在執行法院欲當場給付租金，又遭被上訴人委任之律師拒收，伊不得已始於111年5月26日先向執行法院支付租金。由此可見伊已提出給付，係被上訴人受領遲延，乃可歸責於出租人事由致2期租金未付，伊應有依系爭租約第7條規定終止租約之權利云云，固舉證人即上訴人職員駱婷雯、代理人呂偉誠於原審證述上情。惟查：

　①系爭租約未約定租金之清償地，依民法第314條第2款規定，應以債權人即被上訴人之住所地為之，上訴人寄送予被上訴人之租金支票，經郵件退件，信封上記載「按鈴呼叫無人回應」、「招領逾期」（原審審訴卷第51至59頁），並未記載拒收，證人駱婷雯亦未證述被上訴人拒收郵件，自不生合法清償之效力。又上訴人委請呂偉誠律師發函通知被上訴人前來收取租金，被上訴人先後於107年9月19日、110年9月15日收受（原審審訴卷第61至67頁），然此清償地與上開規定未合，亦不生合法清償之效力，均難認已依債之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被上訴人不構成受領遲延。

　②證人駱婷雯、呂偉誠雖證稱：於110年12月14日在執行法院協商時，上訴人願給付租金總額，但表明依法要預扣所得稅及二代健保，被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當場表示要回去與被上訴人討論而未收受等語（原審訴字卷第168、169、201、199頁），惟觀諸當日執行法院之調查筆錄記載：「雙方願自行協商，協商結果再行陳報」，並經兩造代理人簽名，此有系爭租金執行事件卷所附該筆錄可參（該卷第131至132頁），足見兩造當時就繳納租金之數額尚有爭議，致未達成共識，並願另行協商，難認斯時上訴人即已現實提出給付，或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被上訴人，自不生被上訴人受領遲延問題。

　③承前，被上訴人並無遲延受領租金情事，核無因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事由，致有租金逾2期未付清情事。況系爭租約之出租人倘受領租金遲延，依民法第237條至第241條規定，承租人之責任減輕，且隨時得以提存等方式清償債務，以謀求解決，並無出租人非按時受領，不能達契約之目的情事，殊無以出租人遲延受領租金，即認承租人得依系爭租約第7條第1款終止租約之必要。是上訴人之上開主張，亦無足採。

　⒊此外，上訴人於110年12月14日寄發之存證信函僅記載：「永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於106年9月11日與黃啓勝簽署之租用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66.97平方公尺之租賃契約，現以此函表明自函到之日起，終止租約。於終止後該約之一切約定均失效力，如黃啓勝日後再有破壞現狀之行為者，定將依法訴請追究一切民刑事責任，絕不寬待。」等語（原審橋補字卷第21頁），並未載明其終止租約之依據及理由，上訴人既不得依系爭租約第7條規定終止租約，亦無提前終止之法定事由，揆諸前開說明，其終止系爭租約即非適法，足認兩造間系爭租約仍屬有效存在。從而，上訴人主張系爭租約已於110年12月16日終止，訴請確認租賃關係不存在，洵屬無據。

　⒋至上訴人於原審具狀請求傳喚撰寫系爭租約之代書即訴外人洪語懃出庭作證，以證明兩造為何簽訂系爭租約、簽訂過程、兩造簽系爭租約當時關於第9條之通路係指何筆土地上之道路、有無提及上訴人工廠內之A通道要讓被上訴人通過等情（原審訴字卷第82至83頁），然上開待證事實與本件爭點無涉，且本件事實已臻明瞭，自無予以傳訊之必要。

  ㈢系爭通行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是否應予撤銷？  

　　上訴人終止系爭租約既無理由，則其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主張系爭通行執行事件所為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即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請求確認系爭租約之租賃關係已於110年12月16日不存在，並訴請撤銷系爭通行執行事件所為強制執行程序，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魏式璧

                                      法  官  楊國祥

                                      法  官  徐彩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呂姿儀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 項但書及第2 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